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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4年 1月 20日立法院第 8屆第 6會期第 18次會議 

「人類免疫缺乏病毒傳染防治及感染者權益保障條例」部分條文修正案三讀通過版本 

第二條 第二條  本條例所稱主管機關：在中央為衛生福利部；在直轄市為直轄市政府；在縣（市）為縣（市）政府。 

第六條 第六條  醫事機構應依主管機關規定，辦理人類免疫缺乏病毒感染之篩檢及預防工作；其費用由主管機關編

列預算支應之。 

第十三條 (維持現行條文) 

第十五條 (維持現行條文) 

第十五條

之一 

 

第十五條之一   有下列情形之一者，因醫療之必要性或急迫性，醫事人員得採集檢體進行人類免疫缺乏病毒

感染檢測，無需受檢查人或其法定代理人之同意： 

一、 疑似感染來源，有致執行業務人員因執行業務而暴露血液或體液受人類免疫缺乏病毒感染之虞。 

二、 受檢查人意識不清無法表達意願。 

三、 新生兒之生母不詳。 

    因醫療之必要性或急迫性，未滿二十歲之人未能取得法定代理人之即時同意，經本人同意，醫事人員得

採集檢體進行人類免疫缺乏病毒感染檢測。 

第十六條  第十六條  感染者應至中央主管機關指定之醫療機構接受人類免疫缺乏病毒感染治療及定期檢查、檢驗。 

    感染者拒絕前項規定之治療及定期檢查、檢驗者，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得施予講習或輔導教育。 

    感染者自確診開始服藥後二年內，以下費用由中央主管機關予以全額補助： 

一、 人類免疫缺乏病毒門診及住院診察費等治療相關之醫療費用。 

二、 抗人類免疫缺乏病毒之藥品費。 

三、 抗人類免疫缺乏病毒藥品之藥事服務費。 

四、 病毒負荷量檢驗及感染性淋巴球檢驗之檢驗費。 

五、 其他經中央主管機關指定之項目。 

    前項費用於感染者確診開始服藥二年後，全民健康保險保險對象應自行負擔之費用及依全民健康保險法



 2 

未能給付之檢驗及藥物，應由中央主管機關編列預算支應之。 

    前兩項補助之對象、程序、廢止及其他應遵行事項之辦法，由中央主管機關定之。 

第十七條 第十七條  醫事人員發現感染者之屍體，應於一週內向地方主管機關通報，地方主管機關接獲通報時，應立

即指定醫療機構依防疫需要及家屬意見進行適當處理。 

 

第十八條 刪除 

第十八條 中央主管機關對入國（境）停留達三個月以上或居留之外國人、大陸地區人民、香港或澳門居民，

得採行檢查措施，或要求其提出最近三個月內人類免疫缺乏病毒抗體之檢驗報告。 

前項檢查或檢驗結果呈陽性反應者，中央主管機關應通知外交部或入出國管理機關撤銷或廢止其簽證或停

留、居留許可，並令其出國（境）。 

外國人、大陸地區人民、香港或澳門居民拒絕依第一項規定檢查或提出檢驗報告者，中央主管機關應通知外

交部或入出國管理機關撤銷或廢止其簽證或停留、居留許可，並令其出國（境）。 

第十九條 刪除 

第十九條 依前條規定出國（境）者，再申請簽證或停留、居留許可時，外交部、入出國管理機關得核給每

季不超過一次，每次不超過十四天之短期簽證或停留許可，並不受理延期申請；停留期間如有違反本條例規

定者，不受理其後再入境之申請。 

前項對象於許可停留期間，不適用第六條第一項規定。 

第二十條 刪除 

第二十條 依第十八條第二項規定令其出國（境）者，如係受本國籍配偶傳染或於本國醫療過程中感染及我

國無戶籍國民有二親等內之親屬於臺灣地區設有戶籍者，得以書面向中央主管機關提出申覆。 

前項申覆，以一次為限，並應於出國（境）後於六個月內為之。但尚未出國（境）者，亦得提出，申覆期間

得暫不出國（境）。 

申覆案件經確認符合前二項規定者，中央主管機關應通知外交部或入出國管理機關於受理申覆者申請簽證、

停留、居留或定居許可時，不得以其人類免疫缺乏病毒抗體檢驗陽性為唯一理由，對其申請不予許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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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十三

條 

第二十三條  違反第十一條第三項、第十二條、第十四條、第十五條第一項及第四項、第十五條之一或第十

七條者，處新臺幣三萬元以上十五萬元以下罰鍰。 

    醫事人員違反第十三條規定者，處新臺幣九萬元以上四十五萬元以下罰鍰。 

    違反第四條第一項或第三項、醫事機構違反第十二條第三項規定者，處新臺幣三十萬元以上一百五十萬

元以下罰鍰。 

    第一項及前項之情形，主管機關於必要時，得限期令其改善；屆期未改善者，按次處罰之。 

    醫事人員有第一項至第三項情形之一而情節重大者，移付中央主管機關懲戒。 

第二十七

條 

第二十七條  本條例自公布日施行。 

    本條例第十六條第三項及第四項之修正條文，自公布後二年施行。 

 
 

104年 1月 20日院會會議 
【附帶決議】計 7件 

提案及簽署人 

一. 因社會大眾仍普遍缺乏愛滋疾病的正確認識、存有諸多迷思與刻板印象，連帶影響跟感染者或家有

感染者的家庭鄰里共處的意願。然日常生活與感染者共處並無傳染之虞，但不正確的知識卻影響了

社會友善的互動與接納。且疾病教育乃生命教育的重要環節，故於各級學校（國小高年級、國中、

高中職、大專院校）針對學校老師與行政人員每學期應安排至少兩小時的愛滋教育課程，對學生安

排至少一小時的愛滋教育時間，社區大學鼓勵每兩學期安排一次愛滋講座，對於執法人員每年安排

至少兩小時愛滋教育課程，已建立一個完整且對等的教育網絡。兩者內容皆應涵蓋： 

(1) 基礎愛滋知識跟預防方法 

(2) 疾病價值觀澄清與多元性別意識 

(3) 與感染者相處之道 

(4) 愛滋體驗教育 

楊玉欣 

蘇清泉 

江惠貞 

二. 有鑒於目前國內仍普遍存在歧視愛滋感染者之情形，嚴重侵害愛滋感染者在就學、就醫、就業、安 楊玉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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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4年 1月 20日院會會議 
【附帶決議】計 7件 

提案及簽署人 

養、居住等層面受帄等對待的權利，同時，許多的感染者本身也因同樣之原因，對於自身應有權益

不甚了解；為減少社會大眾對愛滋感染者的歧視與汙名，並使其於維護自身權利時無所顧慮，爰建

請行政院參考世界先進國家的作法，研議在相關愛滋宣導裡落實反歧視的概念或運動之可行性，俾

使落實「人類免疫缺乏病毒傳染防治疾感染者權益保障條例」第四條之相關法令，促進全體民眾正

視愛滋相關議題，並促進愛滋感染者之相關人格與合法權益。 

蘇清泉 

江惠貞 

三. 鑒於政府自 2007 年全面推廣「愛滋病個案管理計畫」以來，均側重以疾病管理為出發點的國家政

策，並無法真正解決愛滋病毒感染者(以下簡稱愛滋感染者)罹病後可能伴隨而來的多重生存困境，

以達到原本個案管理計畫預期的效果。考量社區組織的個案管理雖無法提供專業醫療的照護，但由

於其著重於社區的發展，與個案共同生存在社區裡，且民間團體服務輸送機動性及資源運用的彈性

較大，再加上同儕較易聚集、疾病調適的資訊多元且豐富，均有助於愛滋感染者能就近取得服務。

爰建請主管機關提出試辦計畫，邀請民間團體或社團組織進行先驅性的個案管理計畫，尋求更多元

的愛滋照護模式，提供使用者不同的服務選擇。同時整合、建立合作帄臺，朝醫療、公衛與社會資

源／社區個案管理勾稽設計，以權責分工、共同照顧的理念，朝個案最大福祉邁進。 

楊玉欣 

蘇清泉 

江惠貞 

四. 有鑑於現今感染者仍經常受醫療歧視，雖已有第四條第一項之明文保障及權益保障辦法等，但實務

操作上流於訓示規定，成功申訴並對醫療機構裁罰或再教育者屈指可數，爰要求主管機關針對相關

申訴流程與辦法加以修正補強(包含但不限於下列事項：舉證責任之倒置、更迅速之處理時限等）、

定時徵詢民間團體意見修改之以反映感染者當下的具體處境，並在相關權益受損事件發生時更積極

協助，以匡正醫療倫理，並落實本法具體保障感染者權益之意旨。 

楊玉欣 

蘇清泉 

江惠貞 

五. 醫事、警消或其他執行業務之人員因針扎、尖銳器材劃傷或業務中發生血液或體液暴露之情事，有

受人類免疫缺乏病毒感染之虞者，應於暴露情事發生後二十四小時內完成回報紀錄，記載時間、地

點、血液或體液來源、事件過程及證人，方得對血液或體液之來源當事人採集檢體，以不具名方式

進行人類免疫缺乏病毒檢查。上述紀錄並應於一週內送至所在地直轄市、縣（市）衛生主管機關備

楊玉欣 

蘇清泉 

江惠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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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4年 1月 20日院會會議 
【附帶決議】計 7件 

提案及簽署人 

查，以避免醫事機構浮濫逕行篩檢。 

六. 於本法十八至二十條刪除案通過後，衛福部應會同外交部及內政部移民署與相關部會，針對因為感

染事實導致逾期居留之外國人、大陸地區人民或港澳地區居民，以個案審查方式核發效期六個月內

之臨時停留許可或其他證明文件，協助其在臺灣重新申請居留，於本法修正施行後 1年內為限；申

請居留與歸化之體格檢查項目應去除人類免疫缺乏病毒感染檢查。 

楊玉欣 

蘇清泉 

江惠貞 

七. 建請衛生福利部中央健康保險署於本法第十六條修正案通過後六個月內邀集專業學會、民間團體、

指定醫院代表與全民健康保險會開始協商，訂定愛滋相關醫療、藥品、檢驗等費用之總額部門、預

算分配方式與支付標準（含藥品給付規定），其抗病毒藥物治療之準則應以實證醫學為依據，以獨

立於醫院部門之專款支應、部分負擔由中央主管機關編列預算支應或回歸重大傷病為研議方向；經

濟弱勢等感染者之費用補助辦法與相關配套措施，由中央健康保險署與疾病管制署於修正案通過六

個月內，邀集上開團體進行協商，由疾病管制署編列預算支應之。 

楊玉欣 

蘇清泉 

王育敏 

 


